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3 屆第 1 次臨時會第一會次會議紀錄 
                          (一、鄉長介紹鄉公所秘書、各課室隊主管及工作職掌。 

                           二、鄉長 112年度重大施政(含各課室隊業務)報告。 

                           三、基層建設考察。)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2月 22日(星期三)9時至 17時 

二、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林主席長耕、吳副主席福全、洪代表健中、方代表駿洋、林代

表宜蘭、林代表長征、洪代表雅明。 

四、列席：洪鄉長若珊(請假，洪秘書國棟代理)、林課長建在兼政風、曾

課長南強、洪課長偉鈞、董課長育全、李課長曜任、黃主計員

淑貞、洪兼人事怡萍、莊隊長羅山 

五、主席：林長耕                            記錄：劉美虹 

    秘書：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3屆第 1次臨時會第一會次會議，本

次會議應出席代表 7位，現在已到席代表 7位，出席代表已達

法定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本席宣布依法宣佈開會。此次會議是

本屆第 1次臨時會，今日會議主要是請鄉長介紹各課室隊主管

及各課室隊的工作職掌，鄉長因病請假，由洪秘書國棟代理，

現在就按會議程序進行。 

六、鄉長介紹鄉公所秘書、各課室隊主管及其工作職掌： 

    主席：現在請洪國棟秘書上臺介紹鄉公所幹部及其工作職掌。 

    洪秘書國棟：介紹鄉公所幹部及其工作職掌，詳如烈嶼鄉公所秘書、 

                各課室隊主管工作職掌表資料內容(略)。 

    主席：針對洪秘書所說明的事項，各位代表，有沒有其他意見?(無)進

行下一個議程。 

七、鄉長 112年度重大施政(含各課室隊業務)報告： 

    主席：請洪秘書說明鄉長 112年度重大施政(含各課室隊業務)報告。 

     洪秘書國棟：詳如鄉長 112年度重大施政報告資料內容(略)。 

    主席：針對洪秘書所報告的事項，各位代表，有沒有問題要提問? 

    方代表駿洋：這份報告還缺少未來展望部分，本席希望鄉政報告或重



 

大施政報告納入未來展望。 

    洪秘書國棟：關於未來展望，下次改進。 

    方代表駿洋：工程期程也納入報告，民眾會詢問工程何時會完工?例如

殯葬設施何時會完工?公所沒有說明清楚，報告都條列式

描述，重點都沒有說明。 

    洪秘書國棟：殯葬設施已完工，目前正辦理缺失改進中。 

    方代表駿洋：預計什麼時候啟用? 

    洪秘書國棟：還在爭取二期內部設備的經費。 

    方代表駿洋：林課長殯葬業務沒寫詳細，殯葬業務也屬於您的業務? 

    林課長建在：是。 

    方代表駿洋：現在公墓是屬鄉公所管理還是殯葬所? 

    林課長建在：民眾公墓? 

    方代表駿洋：軍人公墓。 

    林課長建在：軍人公墓是殯葬所管理。 

    方代表駿洋：殯葬所。本席再提醒，洗車設施完工沒有? 

    林課長建在：公所正申請都市設計審議，後續再申請建照。 

    方代表駿洋：主席曾提議收費部分是不是要送代表會?公所是不是現在

就要開始作業?本席建議需同時進行，才不會延遲啟用。 

    林課長建在：這個公所會同步執行。 

    方代表駿洋：報告中沒寫到青岐海濱，工程有沒有在施工? 

    董課長育全：青岐海邊嗎?  

    方代表駿洋：是。 

    董課長育全：L18據點。 

    方代表駿洋：L18據點是公所?還是國家公園施工? 

    董課長育全：公所，清遠湖到 L18據點會做步道。 

    方代表駿洋：工期? 

    董課長育全：工期到 5月下旬左右。 

    方代表駿洋：工程經費大概多少? 

    董課長育全：874 萬 8800 元決標，111 年 12 月 14 日開工，補助經費



 

來自交通部觀光局。 

    方代表駿洋：有時候重大工程代表都不知道，那邊是不是有鄉公所怪

手? 

    董課長育全：鄉公所怪手? 

    方代表駿洋：怪手是不是鄉公所? 

    莊隊長羅山：怪手是清潔隊挖淤沙部分，就是在水閘門附近的。 

    洪秘書國棟：是睦鄰經費購買。 

    吳副主席福全：民眾公墓可用位置剩多少? 

    林課長建在：墓基部分嗎? 

    吳副主席福全：是墓基。 

    林課長建在：大概 70個。 

    吳副主席福全：本席一直強調起掘、開挖及換土部分開始做了沒有? 

    林課長建在：今年度已經跟縣政府爭取一筆經費做換土整地。 

    吳副主席福全：公所要衡量，因為疫情影響，本鄉長者眾多且年紀又

大，這次很多老人家因疫情而往生，在這傳統地方，

還是有很多人選擇土葬，不是每一個人會選擇火葬及

進塔，本席從去年一直強調這些問題，本席到現在看

不出甚麼進度，希望公所注意妥處。 

    林課長建在：是。 

    吳副主席福全：現在還有多少沒起掘?到現在已經公告截止，公告截止

後續怎麼處理?沒有起掘，後續怎麼處理? 

    林課長建在：如果沒有起掘，公所會通知。 

    吳副主席福全：公所動作要快，其實公告已截止，公所計算一個月埋

葬幾人?能夠容納 1 年的時間嗎?尤其這種事情，是沒

辦法推遲，到最後沒地方，公所要怎麼辦?  

    林課長建在：今年會處理。 

    吳副主席福全：建設課的報告中，有很多道路改善工程，從埔頭到西

方這條道路，因為大橋通車以後，很多人都走這條路，

沖沙沖得很嚴重，路面很多碎石子，造成很多機車打



 

滑或摔車，道路修繕工程卻未列入報告中，希望列入

道路修繕，尤其是后宅處，希望公所騎車經過此路段

勘查，這段路沖刷致碎石子在路面，騎車很容易打滑，

也很容易摔車，希望公所趕快改善。 

    曾課長南強：好。 

    吳副主席福全：公所已經討論有些主要道路命名，須標示清楚，讓觀

光客有所指引，那天也已開會，但是都注重北線，唯

獨南線漏掉，希望公所趕快檢討，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有些道路，不管是銜接主要道路，還是旁

邊小路，因為車流量增加，危險也跟著增加，這些路

口好好檢討有多少?這些是需用警示牌?還是反射鏡?

安全需做個考量。第三個部分，希望公所做個研究報

告，自從大橋通車以後，對於烈嶼地區產業影響，受

到影響有哪些?現在最缺乏的有哪些?這些都會影響烈

嶼未來的觀光，不能讓產業自生自滅，缺乏的部份可

以建議輔導，受到影響的要如何讓輔導改業?不是請公

所馬上處理，可能給予 3 個月或半年的時間，把這段

時間進來後的影響情形做一個專案報告，等於是為烈

嶼地區把個脈，讓烈嶼地區未來發展的觀光各方面都

能夠增進。 

    董課長育全：好。 

    主席：本席做個補充，有關民政課殯葬所即將完工，收費標準自治條

例，還有洗車收費部分是不是要訂定? 

    林課長建在：是。 

    主席：還有沒有其他問題要提出來的?(無)洪秘書請回座，接下來進行

基層建設考察之前，先請農觀課長報告本鄉路標指示標誌已完

成處及計畫施作案之執行情形、及請建設課長報告本鄉已完成

拓寬道路及計畫拓寬道路工程之執行情形，我們再前往考察地

點實勘。請農觀課長上報告臺說明。 



 

    董課長育全：農觀課先對標誌做說明，原則上，在大橋通車以後，交

通標誌部分，先針對危險路段設置防撞桿，從庵頂到黃

厝 PC路面，在庵頂入口處防撞桿已經設置。再來介壽亭

轉彎處也是一個陡坡，往東林複合式運動場防撞桿也已

經請縣政府觀光處設置完成，當中還有一些金門大橋設

置的標誌，九井路及湖埔路已請觀光處先行設置，當然

還有不足的地方，公所已於 2月 10日將烈嶼鄉道路指標

系統調查及分析函報縣政府研議，標誌設置當然要經過

主管機關同意；當中還有民眾覺得觀光指示不明的地

方，例如雙口部分，因應村長的建議，這部份已經在 111

年 12月設置完成。 

    主席：針對董課長所報告的事項，各位代表，有沒有問題要提問? 

    方代表駿洋：今年有編列請金門大學做通橋後，就是款項 70萬元，之

前公所提 70萬元測車流量，縣政府應該每天都有統計經

過大橋的車流量，所以這意義不大，本席覺得既然花了

70 萬元，本席建議金門大學能夠提供更多的研究與報

告，例如車流量、路況、危險路段等怎麼改善道路，請

他們就專業部分提出更多的建議。 

    董課長育全：公所做個補充，原則上，這個委託案除了交通流量以外，

也會評估烈嶼地區停車空間的問題，其實不只交通流量

部分，代表所建議的，也都會採納，納入這份報告。 

    主席：大橋方面指示牌是函報縣政府?等縣政府備查?  

    董課長育全：整個本所調查出來的整份交通號誌，還有標誌設施部分，

必需報請主管機關認同、認可，畢竟有設置法規，縣府

需研議後才能設置。 

    主席：有沒有時程?時效性需掌握。 

    董課長育全：今年度一定會比較快速。 

    主席：本席詢問交通標誌業務處理情形，縣政府推給鄉公所，鄉公所 

          又推給縣府，鄉公所要留意追蹤時效性，大家都在問路怎麼走?



 

董課長育全：好。  

主席：還有沒有其他問題要提出來的？(無)董課長請回座，請建設課

長上報告臺說明。 

    曾課長南強：有關本鄉已完成拓寬道路及計畫拓寬道路，有鑑於金門

大橋通車造成本鄉車流量增加事宜，本所前於 111 年已

先行向中央及縣府爭取預算完成車轍道拓寬事宜，另於

今年度計畫辦理下列道路改善及拓寬事宜： 

一、烈嶼鄉東林至后頭及八青路周邊道路改善工程：本

案目前已完成發包作業，廠商正辦理路權申請作業

中，主要改善八青路楊厝段至東崗的轍車道、陵水

湖經楊厝至八青路路段、南塘民眾公墓前、東林軍

人公墓至湖下公車站及麒麟山至后頭道路，計畫辦

理柏油路面刨鋪改善工程。 

二、庵頂至黃厝道路改善工程：本案為本所向縣府提報

112 年路平專案計畫，並經縣府工務處核定在案，

目前辦理規劃設計中，預計將辦理道路改善（鋪設

柏油）、局部拓寬包含現有草地範圍及兩側水溝加

蓋，以及沿線道路安全維護設施。 

三、金門縣烈嶼鄉湖埔路（后頭至埔頭）道路整建及拓

寬工程：本案為縣府工務處計畫辦理之工程，主要

為辦理湖埔路后頭至埔頭段及埔頭末端至紅山淨水

廠道路改善，以及配合金門大橋烈嶼端於大橋重劃

區路段兩側增設左右轉專用車道，後頭到大橋增設

右轉彎車道，黃厝到大橋增加左轉彎車道，這是縣

府工務處今年計畫辦理的的路段。 

四、其餘部分及副主席剛提到的埔頭至西方道路，我們

也會持續來爭取中央及縣府補助預算辦理。 

    主席：針對曾課長所報告的事項，各位代表，有沒有問題要提問? (無)

曾課長請回座，接下來就進行基層建設考察。 



 

八、基層建設考察地點： 

    (一)八達樓子路標指示牌設立。 

    (二)后頭方氏家祠湖埔路斜坡處減速標誌設置。 

    (三)金門大橋烈嶼端下橋處紅綠燈等交通號誌設置。  

    (四)庵頂到黃厝入口轉彎處道路改善。 

    (五)林邊公園體健設施設置。 

    (六)靈山廟至后宅道路斜坡處路面改善。 

    (七)南塘公車站牌處新建候車亭。 

    (八)八青路南塘斜坡與村落入口處設置反光鏡。 

    (九)保生大帝廟旁道路路燈檢修。 

    (十)陵水湖環湖步道景觀燈設施檢修。 

    (十一)L18據點工程。 

    (十二)青岐領鮮餐廳到青岐港道路拓寬及路面改善。  

九、散會。 


